
機
械
系
蔡
靜
如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機
械
系
購
動
態
分
析
軟
體
設
備
案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基 
太 

克 
2
13

，5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殷  
  

捷 
2
28

，800

元 
 

公
會
證
明
已
過
期
，
請
補
件
。 

 
 

光    
炯 

2
38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基
太
克
國
際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基
太
克
國
際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萬
柒
仟
伍
百
元
整
，
低
於
底
標

貳
拾
壹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

化
工
系
莊
旭
程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化
工
系
購
溶
氧
監
控
器
及
累
計
型
流
量
計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路  

 

斯 
1
3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合  
 

泰 
1
38

，600

元 
 

 
 
 

中
國
層
析 

 
 

 
 

證
件
不
齊
資
格
不
符
合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路
斯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已
合
於
學
校
所
訂
底
標
壹
拾
參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路
斯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總
務
處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課
外
組
購
多
功
能
桌
椅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欣 
力 

迪 
1
55

，2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木 
美 
家 

1
69

，600

元 
 

 
 
 

宥  
  

誠 
1
71

，200

元 
 

 
 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伍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肆
萬
柒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肆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已
合
於
學
校
所
訂

底
標
壹
拾
肆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

 



總
務
處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總
務
處
樓
梯
設
殘
障
欄
杆
扶
手
工
程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八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海  

  

陽 
7
48

，8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銘  
  

邦 
7
70

，000

元 
 

 
 
 

橋  
  

旭 
8
10

，000

元 
 

 
 
 

禾  
  

大 
9
35

，640

元 
 

 
 
 

正 

光 

陽 
9
90

，000

元 
 

 
 
 

高  
  

有 
 

 

缺
工
程
承
攬
手
冊
、
證
件
不
符 

上  
  

田 
 

 

缺
工
程
承
攬
手
冊
、
證
件
不
符 

震  
  

德 
 

 
 
 

缺
工
程
承
攬
手
冊
、
證
件
不
符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海
陽
營
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廠
商
金
額
均
低
於
學
校
所
訂
底
標
金
額
玖
拾
捌
萬
元
整
。 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計
算
查
證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已
低
於
底
價8

0%

以
下
，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中
及
投
標
需
知
規
定
，
為
確
保
廠

商
所
交
貨
之
設
備
品
質
，
請
海
陽
營
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依
規
定
補
交
差
額
保
證
金
，
廠
商
代
表
是
否
同
意
此
項
說
明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詢
問
海
陽
營
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廠
商
代
表
後
，
廠
商
代
表
表
示
沒
問
題
，
可
以
補
差
額
保
證
金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海
陽
營
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電
機
系
李
德
和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全
校
監
視
系
統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四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虹  

 

勝 
1

，18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台  
 

普 
1

，480

，000

元 
 

 

莊 

臣 
氏 

1

，543

，500

元 
 

 

穩  
 

立 
1

，680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虹
勝
科
技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已
低
於
學
校
所
訂
底
價
壹
佰
伍
拾
萬
元
整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計
算
查
證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已
低
於
底
價8

0%

以
下
，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中
及
投
標
需
知
規
定
，
為
確
保
廠

商
所
交
貨
之
設
備
品
質
，
請
虹
勝
科
技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依
規
定
補
交
差
額
保
證
金
，
廠
商
代
表
是
否
同
意
此
項
說
明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詢
問
虹
勝
科
技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廠
商
代
表
後
，
廠
商
代
表
表
示
不
願
補
交
差
額
保
證
金
部
份
，
願
放
棄
此
次



得
標
機
會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因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表
示
放
棄
得
標
機
會
，
且
第
二
優
先
廠
商
亦
在
底
價
範
圍
內
，
經
詢
問
後
，
由
台
普
電
機
股

份
有
限
公
司
得
標
，
以
新
台
幣
壹
佰
肆
拾
捌
萬
元
整
決
標
。
請
台
普
電
機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
 

   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圖
書
館
購
九
十
二
年
度
資
料
庫
案
，
經
第
二
次
開
標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漢  

 

珍 
5
3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悠  
 

然 
5
40

，000

元 
 

 

華  
 

垣 
 

 
 
  

缺
押
標
金
，
資
格
不
符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玖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柒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而
流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位
提
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決
議
： 經
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設
備
採
購
時
限
問
題
，
且
確
實
此
設
備
依
目
前
行
情
價
格
已
屬
合
理
性
，
為
讓
學
生
避
免

喪
失
使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伍
拾
貳

萬
柒
仟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      



共
同
科
郭
東
南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共
同
科
購DVD

等
音
響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喬  

 

凡 
4
50

，1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晉  
 

榮 
4
89

，200

元 
 

 

旭  
 

元 
5
42

，600

元 
 

 
  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廠
商
金
額
均
低
於
學
校
所
訂
底
標
金
額
柒
拾
萬
元
整
。 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計
算
查
證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已
低
於
底
價8

0%

以
下
，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中
及
投
標
需
知
規
定
，
為
確
保
廠

商
所
交
貨
之
設
備
品
質
，
請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依
規
定
補
交
差
額
保
證
金
，
廠
商
代
表
是
否
同
意
此
項
說
明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詢
問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廠
商
代
表
後
，
廠
商
代
表
表
示
沒
問
題
，
可
以
補
差
額
保
證
金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

請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圖
書
館
購
九
十
二
年
度
視
聽
資
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凰  

 

景 
5
3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長  
 

毅 
5
38

，600

元 
 

 

梓  
 

歌 
5
57

，64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凰
景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凰
景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凰
景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壹
萬
元
整
，
梓
歌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由
凰
景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伍
拾
壹
萬
元
整
，
合
於
底
標
伍
拾
壹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凰
景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
 

    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圖
書
館
購
中
國
期
刊
網
及
中
國
博
碩
士
論
文
全
文
資
料
庫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金  

 

珊 
1
48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長  
 

亨 
1
52

，300

元 
 

 

漢  
 

鑫 
 

 
 
  

無
押
標
金
，
資
格
不
符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金
珊
資
訊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金
珊
資
訊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玖
拾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金
珊
資
訊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捌
拾
柒
萬
元
整
，
長
亨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金
珊
資
訊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捌
拾
肆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金
珊
資
訊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捌
拾
貳
萬
元
整
，
合
於
學
校
所
訂
底
價
捌
拾

貳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金
珊
資
訊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圖
書
館
購
中
文
電
子
書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長  

 

亨 
9
32

，1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金  
 

珊 
9
80

，000

元 
 

 

漢  
 

鑫 
 

 
 
  

無
押
標
金
，
資
格
不
符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長
亨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長
亨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玖
拾
貳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長
亨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玖
拾
萬
元
整
，
金
珊
資
訊
有
限
公
司
金

額
減
為
玖
拾
壹
萬
柒
仟
元
整
，
由
長
亨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玖
拾
萬
元
整
，
合
於
底
標
玖
拾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長
亨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圖
書
館
購
資
工
資
管
圖
書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亞 
勃 

克 
9
28

，627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知  
  

訊 
9
38

，748

元 
 

 

綠  
  

保 
9
58

，615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亞
勃
克
國
際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亞
勃
克
國
際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玖
拾
貳
萬
柒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亞
勃
克
國
際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而
流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位
提
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決
議
： 經
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書
籍
採
購
時
限
問
題
且
確
實
急
需
採
購
才
能
讓
學
生
喪
失
使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
廠
商
金
額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亞
勃
克
國
際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玖
拾
貳
萬
柒
仟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亞
勃
克
國
際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



總
務
處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課
外
組
購
多
功
能
桌
椅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欣 
力 

迪 
1
69

，6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翊  

  
發 

1
72

，800

元 
 

 

南  
  

興 
1
76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陸
萬
陸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陸
萬
貳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陸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欣
力
迪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壹
拾
參
萬
伍
仟
元
整

而
流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，
請
使
單
位
重
新
辦
理
。 

 
   

 
     



電
機
系
廖
寶
華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電
機
系
購
微
處
理
機
實
驗
室
工
作
站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敦  

  

陽 
5
33

，6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力  

  
麗 

5
38

，000

元 
 

 

禾 

丰 
華 

5
38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敦
陽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敦
陽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玖
仟
陸
佰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敦
陽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陸
仟
伍
佰
元
整
，
禾
丰
華
有
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參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敦
陽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元
整
，
禾
丰
華
有
限
公
司
金
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敦
陽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伍
拾
萬
元
整
而
流
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位
提
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

決
議
： 經
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設
備
採
購
時
限
問
題
，
且
確
實
此
設
備
依
目
前
行
情
價
格
已
屬
合
理
性
，
為
讓
學
生
避
免

喪
失
使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敦
陽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伍
拾
貳
萬
元
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敦
陽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
   

 
             



總
務
處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總
務
處
誠
樸
樓
電
梯
增
設
視
障
語
音
等
工
程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四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海  

 

陽 
9
8

，97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禾  
 

大 
1
18

，300

元 
 

 

龍  
 

霖 
 

 

證
件
不
齊
，
資
格
不
符
合 

晉  
 

鴻 
 

 

證
件
不
齊
，
資
格
不
符
合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海
陽
營
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低
於
底
標
壹
拾
壹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海
陽
營
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



共
同
系
郭
東
男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共
同
系
購DVD

等
音
響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二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依
採
購
法
規
定
第
一
次
採
購
家
數
應
足
三
家
以

上
，
故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。 

          



機
械
系
劉
如
真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 

機
械
系
購
光
學
顯
微
鏡
系
統
設
備
案
，
經
第
二
次
審
議
及
開
標
結
果
，
目
前
共
有
二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其
結
果
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銘  
 

廷 
6
26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元  
 

利 
6
60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銘
廷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低
於
底
標
陸
拾
肆
萬
元
整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銘
廷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



課
外
組
李
書
維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課
外
組
購
數
位
相
機
及
相
片
印
表
機
設
備
案
，
經
第
二
次
開
標
結
果
，
目
前
共
有
二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駿  
 

緯 
1
14

，632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富  
 

豪 
1
18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駿
緯
國
際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因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未
到
場
，
故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富
豪
影
音
企
業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萬
陸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富
豪
影
音
企
業
金
額
減
為
玖
萬
捌
仟
元
整
，
已
低
於
學
校
底
價
壹
拾
萬
元
整
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富
豪
影
音
企
業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
   

 
      ]     



電
機
系
葉
峻
成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機
系
購
網
路
多
媒
體
軟
體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一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廣  

 

誼 
2
98

，5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訊  
 

緯 
3
09

，000

元 
 

 

倍  
 

肯 
3
15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廣
誼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廣
誼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玖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廣
誼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玖
萬
元
整
，
訊
緯
科
技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及
倍
肯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均
無
法
再
減
，
由
廣
誼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貳
拾
玖
萬
元
整
合

於
底
標
貳
拾
玖
萬
元
整
，
而
決
標
。 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廣
誼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   



電
機
系
葉
峻
成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機
系
購
四
象
限
截
波
器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長  

 

高 
2
42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捷  
 

洲 
2
46

，800

元 
 

 

華  
 

育 
2
48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長
高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因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未
到
場
，
故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參
萬
陸
仟
捌
佰
元
整
，
捷
洲
資
訊

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肆
萬
零
伍
佰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貳
萬
玖
仟
捌
佰
元
整
，
捷
洲
資
訊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由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貳
拾
貳
萬
玖
仟
捌
佰
元
整
，
低
於
底
標
貳
拾

參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
   

 
           



化
工
系
王
德
修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化
工
系
購
電
滲
透
流
實
驗
裝
置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喆  

 

順 
1
69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赫  
 

奇 
1
72

，000

元 
 

 

昇  
 

儀 
1
78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陸
萬
參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伍
萬
玖
仟
伍
佰
元
整
，
已
低
於
學
校
所

訂
底
標
壹
拾
陸
萬
元
整
，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
   

 
           



教
資
中
心
陳
林
宏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教
資
中
心
購
全
校
網
路
設
備
案
，
經
開
標
結
果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
所
示
：  
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協  
 

科 
3

，75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大  
 

康 
3

，777

，000

元 
 

 

相 

對 

論 
3

，894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協
科
資
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協
科
資
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參
佰
陸
拾
伍
萬
肆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協
科
資
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參
佰
伍
拾
柒
萬
貳
仟
元
整
，
大
康

資
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及
相
對
論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均
不
願
意
再
減
價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
價
程
序
。 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協
科
資
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參
佰
伍
拾
陸
萬
玖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協
科
資
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參
佰
肆
拾
捌
萬
玖
仟
元
整
，
已
低

於
底
標
金
額
參
佰
伍
拾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協
科
資
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圖
書
館
購
九
十
二
年
度
中
文
圖
書
案
，
經
第
二
次
開
標
目
前
共
有
二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三  
 

民 
1
63

，32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多  
 

慶 
1
70

，914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三
民
書
局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三
民
書
局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陸
萬
壹
仟
肆
佰
貳
拾
壹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三
民
書
局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陸
萬
元
整
，
多
慶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
壹
拾
伍
萬
捌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多
慶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伍
萬
肆
仟
玖
佰
玖
拾
元
整
，
三
民

書
局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伍
萬
捌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多
慶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伍
萬
參
仟
柒
佰
玖
拾
元
整
，
三
民

書
局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伍
萬
肆
仟
玖
佰
玖
拾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而
流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位
提


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決
議
： 

經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設
備
時
限
問
題
且
確
實
急
需
採
購
才
能
讓
學
生
上
課
使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多
慶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壹
拾
伍
萬
參
仟
柒
佰
玖
拾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多
慶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  



電
子
系
賴
清
羽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子
系
購FP

GA

系
統
發
展
及
教
學
實
驗
設
備SOC

整
合
平
台
﹃A

﹄
設
備
案
，
經
第
二
次
開
標
結
果
，
目
前
共

有
一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茂  
 

綸 
1

，94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茂
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茂
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佰
捌
拾
參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茂
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佰
柒
拾
陸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茂
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佰
柒
拾
萬
元
整
，
已
低
於
底
標
金
額

壹
佰
柒
拾
伍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茂
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      



機
械
系
王
士
賓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機
械
系
購
非
傳
統
加
工
實
驗
設
備
案
，
經
第
二
次
開
標
結
果
，
目
前
共
有
一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北
平
精
密 

1
78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北
平
精
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廠
商
金
額
已
低
於
底
標
，
學
校
底
標
為
壹
拾
玖
萬
元
整
，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為
決
標
廠

商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北
平
精
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
   

 
     



化
工
系
孫
長
青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化
工
系
購
化
學
分
子
模
型
軟
體
設
備
案
，
經
第
二
次
開
標
結
果
，
目
前
共
有
一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昊  
 

青 
1
49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昊
青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昊
青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肆
萬
肆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昊
青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參
萬
玖
仟
元
整
，
已
低
於
底
標
壹

拾
肆
萬
元
整
，
而
決
標
。 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昊
青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    



工
管
系
管
金
宏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工
管
系
購
無
線
網
路
系
統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四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力  

 

麗 
2
46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瑞 
豐 
興 

2
70

，000

元 
 

 

長  
 

峪 
2
79

，000

元 
 

 

冠  
 

駒 
2
88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力
麗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廠
商
金
額
已
低
於
底
標
，
學
校
底
標
為
貳
拾
柒
萬
元
整
，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為
決
標
廠

商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力
麗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
   

 
  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圖
書
館
購
九
十
二
年
度
西
文
圖
書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四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知  

 

訊 
1

，95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亞 
勃 
克 

1

，970

，800

元 
 

 

 
 

勤 

睦 
莊 

1

，980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綠   

保 
1

，990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知
訊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減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知
訊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佰
玖
拾
肆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知
訊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佰
玖
拾
貳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知
訊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不
再
減
價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而
流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位
提
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決
議
： 經
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設
備
時
限
問
題
且
確
實
急
需
採
購
才
能
讓
學
生
上
課
使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
金
額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知
訊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壹
佰
玖
拾
貳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知
訊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      



機
械
系
劉
如
真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機
械
系
購
光
學
顯
微
鏡
設
備
案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一
家
廠
商
投
標
不
足
三
家
，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條
文
規
定
家
數
不

足
而
流
標
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圖
書
館
購
資
料
庫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漢  

 

珍 
5
4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計  
 

然 
5
45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悠   
然 

5
48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參
萬
貳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參
萬
元
整
，
計
然
企
業

有
限
公
司
不
再
減
價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玖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漢
珍
數
位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柒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
於
底
標
而
流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，
請
使
用
單
位
重
新
辦
理
此
案
。 

      



化
工
系
主
任
報
告
： 

 
   

化
工
系
申
購
監
視
系
統
設
備
案
其
規
格
祥
如
標
單
所
示
，
但
請
各
廠
商
代
表
注
意
，
此
設
備
需
安
裝
完
畢
方
可

測
試
其
功
能
，
是
否
可
正
常
發
揮
其
監
視
效
果
，
此
說
明
廠
商
代
表
是
否
有
任
何
異
議
，
經
詢
問
後
廠
商
代
表
均
無

異
議
。 

化
工
系
莊
旭
程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化
工
系
購
監
視
系
統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五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喬  
 

凡 
1
65

，000
元 
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萬  
 

鴻 
1
83

，000
元 

 
 

 
 

鴻   

捷 
1
83

，500

元 
 

 

 

台
灣
南
下 
1
89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文 

汶 

恒 
2
10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低
於
底
標
，
學
校
底
標
為
貳
拾
肆
萬
元
整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為
決
標



廠
商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經
開
標
結
果
後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最
低
，
依
投
標
需
知
規
定
如
廠
商
金
額
如
偏
低
須
繳
納
差
額
保
證
金
，
廠

商
代
表
表
示
無
異
議
後
，
請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
   

 
                 



課
外
活
動
組
李
書
維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課
外
活
動
組
購D

VD

錄
影
機
等
音
響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
示
： 

 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喬  
 

凡 
3
72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音  
 

耀 
3
74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關   

東 
3
80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參
拾
陸
萬
玖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參
拾
陸
萬
柒
仟
元
整
，
高
於
底
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參
拾
陸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高
於
底
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參
拾
陸
萬
肆
仟
元
整
，
高
於
底
標

金
額
參
拾
伍
萬
元
整
，
而
流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位
提


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決
議
： 經
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設
備
時
限
問
題
且
確
實
急
需
採
購
才
能
讓
學
生
上
課
使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
金
額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參
拾
陸
萬
肆
仟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喬
凡
視
聽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        



課
外
活
動
組
李
書
維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課
外
活
動
組
購
數
位
像
機
及
相
片
印
表
機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並
無
廠
商
投
標
，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條
文
規
定
家
數
不

足
三
家
以
上
，
故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。 



化
工
系
鄭
鐵
樹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化
工
系
購
光
化
學
反
應
器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福  

 

昌 
1
2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中  
 

全 
1
40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恆   
彰 

1
42

，5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福
昌
儀
器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已
低
於
底
標
新
台
幣
壹
拾
肆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福
昌
儀
器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圖
書
館
購
九
十
二
年
度
中
文
圖
書
案
，
目
前
並
無
廠
商
投
標
，
投
標
家
數
不
足
三
家
，
故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。 

           



機
械
系
劉
旭
昉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機
械
系
購
非
傳
統
加
工
實
驗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只
有
一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投
標
家
數
不
足
三
家
，
故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。 

           



化
工
系
鄭
鐵
樹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化
工
系
購
化
分
子
模
型
軟
體
案
，
目
前
只
有
一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投
標
家
數
不
足
三
家
，
故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。 

           



電
子
系
賴
清
羽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子
系
購FP

GA

系
統
發
展
及
教
學
實
驗
設
備
及SOC

整
合
發
平
台
﹃B

﹄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為  
 

希 
2
85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 
  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為
希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廠
商
金
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最
低
報
價
廠
商
進
行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為
希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柒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為
希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陸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有
廠
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為
希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伍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為
希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肆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而
流
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因
本
案
件
已
高
於
底
價
金
額
，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，
請
使
用
單
位
重
新
辦
理
。 



圖
書
館
陶
惠
芬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圖
書
館
購
九
十
二
年
視
聽
資
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輝  

 

洪 
3
09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錡  
 

錄 
 

 

缺
押
標
金
、
資
格
不
符 

 
 

普   
傑 

 
 

缺
押
標
金
、
資
格
不
符 

 
   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輝
洪
開
發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均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優
先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輝
洪
開
發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參
拾
萬
肆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全
體
廠
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輝
洪
開
發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玖
萬
玖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輝
洪
開
發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玖
萬
參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輝
洪
開
發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拾
玖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新
台
幣

貳
拾
柒
萬
元
整
，
而
流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位
提
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決
議
： 經
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設
備
時
限
問
題
且
確
實
急
需
採
購
並
顧
及
學
生
使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

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輝
洪
開
發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貳
拾
玖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輝
洪
開
發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機
械
系
劉
旭
昉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機
械
系
購
固
力
分
析
實
驗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宏  

 

衛 
5
2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星  
 

祥 
5
35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中   
測 

5
40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宏
衛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因
三
家
廠
商
均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優
先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宏
衛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萬
元
整
，
已
合
於
底
標
新
台
幣
伍
拾
萬
元
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宏
衛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電
機
系
李
金
潭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機
系
購
電
力
實
驗
室
電
路
模
擬
軟
體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華  

 

育 
1
78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長  
 

高 
1
79

，500

元 
 

 

 
 

日   
鹏 

1
80

，000

元 
 

 

 
  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均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優
先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柒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全
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柒
萬
陸
仟
玖
佰
捌
拾
元
整
，
日
鹏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不
再
減
價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柒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壹
拾
柒
萬
元
整
，
已
合
於
底
價
新
台
幣

壹
拾
柒
萬
元
整
，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華
育
機
電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     



電
機
系
李
金
潭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電
機
系
購
數
位
信
號
處
理
教
學
模
組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集  

 

電 
5
56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南  
 

高 
5
60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程   
羲 

5
62

，000

元 
 

 

 
  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集
電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均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優
先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集
電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肆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全
體
廠
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集
電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參
萬
肆
仟
捌
佰
元
整
，
南
高
科
技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肆
萬
貳
仟
元
整
，
程
羲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

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集
電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玖
仟
伍
佰
元
整
，
南
高
科
技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集
電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捌
仟
捌
佰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新

台
幣
伍
拾
壹
萬
元
整
，
而
流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位
提
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決
議
： 



經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設
備
時
限
問
題
且
確
實
急
需
採
購
，
且
延
續
原
有
設
備
系
統
銜
接
性
，
並
需
顧
及
學
生
使
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集
電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伍
拾
貳
萬
捌
仟
捌
佰
元
整
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輝
洪
開
發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物
理
室
劉
順
長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物
理
室
購
補
助
款
儀
器
設
備
案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群  

 

冠 
4
74

，6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博  
 

揚 
4
97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東   
杭 

5
04

，9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群
冠
儀
器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金
額
低
於
底
標
新
台
幣
肆
拾
捌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黃
主
任
報
告
： 

請
群
冠
儀
器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化
工
系
王
生
浩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化
工
系
購
光
化
學
反
應
器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並
無
廠
商
投
標
，
投
標
家
數
不
足
三
家
，
故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。 

           



化
工
系
王
生
浩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化
工
系
購
電
動
天
平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四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台
灣
哈
納 

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
投
標
規
格
不
符 

艾 
安 
得 

 
 

投
標
規
格
不
符 

 
 

躍    
凌 

 
 

無
押
標
金
且
無
法
於
指
定
時
間
內
補
期
故
資
格
不
符 

 
 

喆    

順 
 

 

投
標
規
格
不
符 

化
工
系
王
生
浩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由
於
廠
商
於
規
格
審
查
時
提
出
異
議
，
且
投
標
廠
商
所
附
規
格
與
標
單
規
格
有
異
，
且
不
符
合
標
單
內
規
格
；

廠
商
表
示
目
前
所
開
規
格
已
停
產
，
經
查
證
確
實
此
機
型
已
不
生
產
，
已
不
符
合
政
府
採
購
法
中
第
五
十
條
第
二
項

文
中
規
定
，
請
各
位
委
員
代
表
決
議
是
否
重
新
辦
理
開
標
程
序
。 

決
議
：
此
案
廢
標
，
需
重
新
辦
理
後
，
再
上
網
公
告
招
標
。 

 



電
子
系
陳
家
和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子
系
購FP

GA

系
統
發
展
及SOC

整
合
平
台
發
展
︵B

︶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並
無
廠
商
投
標
，
投
標
家
數
不
足
三

家
，
故
此
案
宣
告
流
標
。 

          



電
子
系
陳
家
和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子
系
購DSP

基
礎
教
學
實
驗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智  

 

源 
5
3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上  
 

鶴 
5
30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佳   
洛 

5
30

，000

元 
 

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因
三
家
廠
商
所
投
金
額
均
相
同
，
且
三
家
廠
商
均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
商
進
行
第
一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萬
貳
仟
元
整
，
上
鶴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參
仟
元
整
，
佳
洛
系
統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肆
拾
捌
萬
元
整
，
上
鶴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


無
法
再
減
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肆
拾
捌
萬
元
整
已
合
於
底
標
新
台
幣
肆
拾
捌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黃
主
任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電
子
系
陳
家
和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子
系
購DSP

高
階
發
展
器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智  

 

源 
9
6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上  
 

鶴 
9
80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佳   
洛 

9
80

，000

元 
 

 

 
   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均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優
先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玖
拾
參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玖
拾
萬
元
整
，
上
鶴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
法
再
減
，
佳
洛
系
統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捌
拾
捌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捌
拾
柒
萬
元
整
，
已
低
於
底
價
新
台
幣
捌
拾

捌
萬
元
整
，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黃
主
任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電
子
系
陳
家
和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子
系
購DSP

雛
型
發
系
統
及
程
式
編
碼
產
器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智  
 

源 
8
25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上  
 

鶴 
8
25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佳   

洛 
8
25

，000

元 
 

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因
三
家
廠
商
所
投
金
額
均
相
同
，
且
三
家
廠
商
均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有
廠

商
進
行
第
一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柒
拾
柒
萬
元
整
，
上
鶴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
無
法
再
減
，
佳
洛
系
統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捌
拾
壹
萬
貳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柒
拾
伍
萬
元
整
，
佳
洛
系
統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
金
額
無
法
再
減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柒
拾
參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新
台
幣
柒
拾

貳
萬
元
整
，
而
流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位
提
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決
議
： 經
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設
備
時
限
問
題
且
確
實
急
需
採
購
才
能
讓
學
生
上
課
使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
金
額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柒
拾
參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

總
務
處
黃
主
任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智
源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電
子
系
陳
家
和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電
子
系
購
程
式
演
算
法
發
展
系
統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鈦  

 

思 
7
3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思  
 

通 
7
33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採   
智 

7
35

，000

元 
 

 

 
  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鈦
思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標
單
審
議
小
組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均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進
行
優
先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鈦
思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柒
拾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全
體
廠
商
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鈦
思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陸
拾
玖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二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鈦
思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陸
拾
捌
萬
伍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，

請
所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三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鈦
思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陸
拾
柒
萬
貳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價
新

台
幣
陸
拾
伍
萬
元
整
，
而
流
標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請
所
廠
商
離
席
，
進
行
討
論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因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五
十
三
條
中
規
定
，
提
及
若
因
緊
急
採
購
而
廠
商
金
額
未
逾
底
標
之
８
％
可
請
申
購
單

位
提
出
說
明
並
請
示
訂
低
標
人
員
核
准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決
標
。 

決
議
： 經

使
用
單
位
說
明
此
設
備
時
限
問
題
且
確
實
急
需
採
購
才
能
讓
學
生
上
課
使
用
權
益
，
且
目
前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


金
額
在
底
８
％
之
內
，
故
鈦
思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以
金
額
陸
拾
柒
萬
貳
仟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黃
主
任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鈦
思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機
械
系
陳
金
龍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機
械
系
購
自
動
控
制
及
可
程
式
控
制
設
備
案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
所
示
：  

 

廠   
商 
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
俊  
 

原 
2

，32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日  
 

鵬 
2

，400

，800

元 
 

 

 
 

中   

教 
2

，420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俊
原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，
俊
原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佰
貳
拾
壹
萬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所

有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 

經
全
體
廠
商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俊
原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佰
零
玖
萬
元
整
，
日
鵬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貳
佰
貳
拾
萬
元
整
，
中
教
工
業
有
限
公
司
不
再
減
價
，
以
俊
原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貳
佰
零

玖
萬
元
整
低
於
底
標
貳
佰
壹
拾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俊
原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 
   

請
基
太
克
國
際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十
七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化
工
系
蔡
佳
祝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化
工
系
購
單
操
實
驗
室
等
補
助
款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喆  

 

順 
5
50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鴻  
 

剛 
5
70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昇   
儀 

6
30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所
有
廠
商
金
額
均
高
於
底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請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先
進
行
減
價
手
續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 

經
第
一
優
先
廠
商
減
價
後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伍
拾
貳
萬
捌
仟
元
整
，
仍
高
於
底
標
，
請
全
體
廠
商

進
行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程
序
。 

王
健
育
老
師
報
告
： 



經
全
體
廠
商
第
一
次
比
減
價
後
，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金
額
減
為
肆
拾
玖
萬
玖
仟
伍
百
元
整
，
低
於
底
標
伍
拾
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十
七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化
工
系
蔡
佳
祝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校
園
環
安
購
防
護
衣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喆  

 

順 
1
59

，0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利  
 

政 
1
78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赫   
奇 

1
85

，0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第
一
價
先
廠
商
已
低
於
底
標
壹
拾
捌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喆
順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於
十
月
十
七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
體
育
組
張
麗
卿
老
師
報
告
： 

 
 

體
育
組
購
九
十
二
年
度
補
助
款
設
備
案
，
目
前
共
有
三
家
廠
商
投
標
，
經
審
查
資
格
及
開
標
結
果
如
下
所
示
： 

 
 

廠   

商 
 
 

金   

額 

優
先
順
序 
 
   

備  
   
   

註 
至  

 

中 
1
06

，900

元 
 

第
一
優
先 

 
 
 

祖  
 

文 
1
07

，000

元 
 

 

 
 

成   
光 

1
18

，400

元 
 

 

最
後
決
議
由
〝
至
中
體
育
用
品
社
〞
為
第
一
優
先
議
價
廠
商
。 

會
計
室
李
主
任
報
告
： 

經
查
看
稽
核
記
錄
底
標
，
第
一
價
先
廠
商
已
低
於
底
標
壹
拾
貳
萬
元
整
而
決
標
。 

總
務
處
詹
總
務
長
報
告
： 

 
   

請
至
中
體
育
用
品
社
於
十
月
十
七
日
至
總
務
處
簽
訂
合
約
。 


